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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ㄧ條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理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

本校學生實習輔導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二條訂定「元培醫事科

技大學院觀光與休閒管理系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組

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本會職掌事項如下：  

一、審議必修實習科目與其學分。  

二、審議學生實習時間、種類與單位。  

三、審議實習資源及師資。  

四、擬定及審議實習所需要之相關文件合適性。  

五、審議實習之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若干人，包含系主任、該學年度實習班級導師、

專任教師及實習學生代表 1~2 人共同組成。系主任為主任委員，

設置執行秘書 1 人，由實習班級導師兼任。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 1年，均為無給職，得續聘連任。  

第五條本會每學年召開 1次會議，由系主任召集，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 

第六條本會會議時應有二分之一（含）以上成員出席方得開議，並經

出席成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作成決議。 

第七條本會於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 (包括本校相關人員、本系相

關教師、業界代表、學界指導委員等、家長代表、實習生代表)

列席。 

第八條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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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觀光與休閒管理系（以下簡稱本系）

為落實技職教育學生於學中作、作中學的教育宗旨特制定觀光與休閒管

理系校外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採用三明治式教學法，本系安排學生於四年級上學期

開始實施，當年度 8 至 1 月。學生須完成校外實習課程方得畢業，總實

習時數不得低於 720 小時。 

第三條 學生校外實習單位依本系遴選標準之觀光與休閒相關產業，各單位實習

員額依當年度業者提供之實習名額辦理，並由本系協助學生與實習單位

簽定實習契約，分發學生前往實習。 

第四條 學生實習單位需與本系屬性相符，並通過本系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 

第五條  學生赴校外實習前，需完成 200 小時觀光休閒相關服務實習經驗，並備

妥服務實習記錄表、履歷表、家長同意書等相關表單，擬訂書面契約

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第六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未請假或請假未獲准者以曠職論，每曠職 1日，

扣實習總成績 5分。 

第七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中斷實習者，該學期實習成績不予及格，並依本

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規定處理。 

第八條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計算共計兩部份：實習單位成績考核50%、實習報告：

50%。 

第九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健康因素、變故或其他特殊原因，經輔導後仍無法

達到時習要求，得轉介實習單位或終止實習。 

第十條 實習單位轉介與中止原因之認定，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經醫師診斷且出具診斷證明，身心狀況不適合繼續實習者，並經實



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發生重大事件，並經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請假、缺勤超過實習單位規定者。 

四、其他，經實習單位或實習委員會審議審查通過無法勝任實習工作

者。 

第十一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時，有優良事蹟表現者或行為欠佳者，依校規予以獎

懲。 

第十二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時，應撰寫實習報告一份，並按規定日期繳交(其繳交

方式依實習輔導老師規定之)。 

第十三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時，需依本校行事曆於各學期結束前，繳回實習單位

主管評分表乙份(其繳交方式依其實習輔導老師規定之)。 

第十四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由本系推派實習輔導老師輔導學生各項事宜，

協調、處理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第十五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時，實習輔導老師應至少進行二次之實習單位訪視，

追蹤、處理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第十六條 本系不適合至校外單位實習之特殊狀況學生，及本辦法第九條被終止

實習之學生，將由本系實習委員會審定並決議修習本課程之方式。 

第十七條 海外實習者實習申請，依照本校海外實習辦法規定執行，其實習相關

規定曁輔導老師安排，則依據本系校外實習辦法實施。 

第十八條 本辦法如與本校校規、學生實習規定牴觸時，則依校規、學生實習規

定之優先規定取決之及其他學生權益保障相關事項。 

第十九條 本要點經本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